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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知识产权经济深入发展，专利纠纷数量和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各国均在不断探索建立专利侵权纠

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由于专利纠纷中存在权利不确定性、可复制性，诉讼途径时间、机会和资金成本较高，当事人

利益多元化以及对产业发展影响较大等特征，使调解成为化解专利纠纷的重要手段。我国专利纠纷调解机制有必要

从建立更全面的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发展商业性专利纠纷调解机构以及提高专利纠纷调解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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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在我国有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形

成中国特色的“双轨制”。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

度不断加强，专利侵权纠纷数量、复杂程度不断增加，

我国提出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积极构建

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

1 专利侵权纠纷数量增加

随着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专利制度对

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专利数量

大幅增长，专利保护水平以及权利人保护意识明显提

高，专利侵权纠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国家知识产权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

量 7.7 万件，同比增长 15.9%，其中，专利纠纷办案 3.5

万件，同比增长 22.8%。根据《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状况（2018 年）》，2018 年全国法院新收专利

民事一审案件 21699 件，同比增长 35.5%。

专利侵权纠纷数量增加，以及专利技术复杂性不

断提高，不管是对司法还是行政途径都带来了较大压

力，存在人员欠缺、诉讼时间长费用高、程序复杂、

判决标准不统一、审理多方或复杂纠纷较难等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也使行政、司法的权威、公信力受到影响，

过多的专利诉讼还会限制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增加市

场运行的成本。

另一方面，专利案件出现了调撤率高的现象。专

利纠纷行政处理方面，以广东省为例，2015 年 -2017

年广东省专利行政部门处理的专利侵权纠纷中 88% 以

调撤方式结案，在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中，调解的

赔偿金额一般在 10 万以下。司法方面，2016 年地方

各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

64.21%，二审案件调解撤诉率达到 27.44%。

为了化解专利纠纷矛盾，我国提出健全知识产权

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 积极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

局。《“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中明

确构建包括司法审判、刑事司法、行政执法、快速维权、

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格局，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加强知识产

权仲裁机构和纠纷调解机构建设。

2 专利侵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发展

2.1  国外专利侵权纠纷 ADR 机制

在面对“诉讼大爆炸”，以及公正合理、效率、费

用等问题，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开始反思民

事司法制度，开展司法变革。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

逐步建立起了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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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 包

括任何审判法官的判决以外的程序和方法。专利纠纷

也与大多数民事纠纷一样，只有少数部分通过法院

正式审理解决，其余通过诉讼外方式解决 [1]。美国调

解机构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后两

种属于附设性的，专利纠纷的调解主要由民间调解

机构主导 [2]。JAMS (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Inc.) 是美国最大的 ADR 私营服务机构 [3]，

JAMS 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业务集团，解决的专利

纠纷涉及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医疗设备、半导体、

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工业设备等各个领域。

英国大力推动以行政调解解决专利纠纷 [4]。其《专

利法》规定，任何人可向知识产权局局长在专利有效

性或侵权问题上做出一个不具约束力量的意见。英国

知识产权局发布了调解服务指南，列举适用调解的知

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局内部的“查询与建议服务处”

对外提供调解服务，授权许可问题、侵权问题、专利

归属问题等都可以通过调解程序来解决。

在韩国，根据其《发明促进法》，韩国知识产权局

于 1995 年设立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委员会（IPRDMC），

调解范围包括工业产权、职务发明、与技术相关商业

秘密，调解过程保密，调解结果具有约束力，除双方

不得任意处置部分效力等同于法院和解裁定。政府为

委员会业务开支提供补贴。《发明促进法》对 IPRDMC

人员选任、调解申请、调解方式等作出规定，调解委

员会的组织运作、调解方法程序由总统令规定。《发明

促进法》还明确韩国知识产权局设立公共专利律师专

利咨询中心，为弱势群体提供公益性专利法律服务，

包括审查知识产权争端和解申请，并支持拟定暂行解

决建议，提供专利纠纷管理咨询和法律服务。为增强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活力，韩国法院在推进专利纠纷调

解中，将受理适合调解的案件，移交至 IPRDMC、韩

国商事仲裁委员会等外部争议机构进行诉前调解。

日本在 2002 年发布的《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大纲

中》，提出在充实司法核心的审判功能上，增加非诉讼

解决纠纷手段，使之成为具有与诉讼相同的吸引力的

选择方案。日本专利局以应对第 4 次工业革命为目标

开展专利制度体系优化讨论，认为 ADR 制度是一种中

小企业解决专利纠纷有效手段，提出在专利局单独设

立调解机关或通过民间 ADR 与专利局协作，官民一

体解决知识产权争端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分别在效率、

信赖度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德国在诉讼过程调解理念贯彻其中，致力于以高

质量的法律救济作为纠纷解决的基本手段，规定发明

专利方面的纠纷，在起诉前必须首先向联邦专利局所

设的仲裁所申请仲裁，即以仲裁作为提起诉讼的前置

程序，通过强制性 ADR，大多数纠纷得到解决 [4]。

经济全球化中，国际间的专利纠纷逐渐增多，由

于涉及国家间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司法管辖权问题，国

际间调解组织也在致力于为国际间的专利纠纷提供了

高效、灵活、合理的解决途径。WIPO 仲裁与调解中

心解决专利纠纷的方式包括仲裁、简易仲裁、调解以

及专家决定，并制定了其相应的规则。

2.2 我国专利侵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发展

自 2004 年开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成

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项目，2015 年 10 月，十八届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将法院系统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体系，上升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行动。

法院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中，调解贯通诉前、诉中。

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

解，将中山诉讼服务处立案的案件委托中山知识产权

人民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同时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广州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

选律师，对适宜调解的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开展律师

调解。法院还在诉中委托社会专业调解机构调解专利

侵权纠纷，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审理一起发明专利

侵权纠纷案，诉中双方具备调解意愿后，合议庭委托

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在行政调解方面，根据《专利法》，行政部门可对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发明人、设计人资格

纠纷、职务发明奖励报酬纠纷、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

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等

进行调解，还可应当事人的请求就专利侵犯纠纷中的

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实践中，行政调解主要为专利侵

权纠纷中的赔偿数额调解，行政调解存在的问题包括

调解与执法性质混同、调解与执法主体交叉、调解与

司法程序同化、行政调解协议效力模糊等 [6]。

我国的专利纠纷调解机构主要有知识产权维权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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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仲裁机构和其他民间商事

调解机构。专利纠纷的民间调解机构还没充分发展。

3 专利纠纷特征与调解

专利纠纷包括专利侵权纠纷、专利权归属纠纷、

专利许可或专利转让合同纠纷等，其中专利侵权纠纷

数量最多。专利纠纷行政、司法解决途径的规范性、

透明性，承担了法律的强制性，对社会公益负责，处

理结果强调可遵循性、可预测性。在纠纷解决机制中，

由于调解更灵活、私权化的特点，以及专利纠纷本身

特征，使调解更能有效地促进当事人独立、和谐的解

决纠纷。

3.1 权利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具有无形的特征，却需要语言来表达。

例如发明、实用新型专利通过权利要求书限定要求专

利保护范围，权利要求书以说明书为依据，说明书要

求清楚、简要，然而语言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

专利纠纷发生后，对专利权利的确切保护范围难以界定。

专利中还设定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

样一个假设的“人”，作为判断专利是否充分公开、是

否具有创造性等的基础。对这个假定“所属技术领域

的技术人员”确切身份的理解，确定其能力范围以及

应该具备合乎逻辑的分析、推理和有限试验的能力，

成为判断专利权确定保护范围的不确定因素。

专利权在形成后，仍具有不稳定性。专利授权后，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无

效，无效宣告的理由主要包括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或实用性、权利要求书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专利申请没有充分公开、修改

或分案申请超原始申请范围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为

现有设计、不具有明显区别或与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

相冲突等等。专利权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被宣告无

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2018 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无效宣告案件立案量约为 5235 件，较 2017

年增长 15%。权利的不确定性，使得专利侵权纠纷中

权利人会面临专利无效的风险。

3.2 权利的可复制性

与一个个体占有使用物质性财产权利就会排斥他

人同样的权利不同，知识产权具备无形性与可复制性。

专利权的可复制性，即为其技术方案、或设计方案可

重复再现，经过许可的重复再现，为合法的复制，未

经许可的重复再现，就构成专利侵权。复制影响知识

产权的使用价值，不损害权利的再次复制。在专利侵

权纠纷中，通过调解的促进和解过程，专利权人可许

可对方实施专利，形成事后许可，使非法的复制成为

合法的复制，专利权人获得实施利益，双方保持良好

的合作关系从而解决纠纷。

3.3 诉讼途径的时间、机会和资金成本较高

专利侵权纠纷通常涉及的技术问题复杂、领域广

泛，法律问题也越来越深入，诉讼周期长，影响因素

较多，结果不可预测成为专利纠纷解决的不稳定因素。

在专利侵权纠纷诉讼中，若当事人向专利复审委

员会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法院不能直接对专利权是

否有效进行审理，一般会裁定中止案件审理等待专利

复审委决定。当事人若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裁决结果

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依据情况认定复审委

作出的审查决定是否正确，指令复审委是否重新作出

审查决定，并不能直接以判决形式确定权利状态，在

此期间民事案件始终处于中止，而当事人可根据不同

理由和证据不断提出无效宣告。民事与行政诉讼的交

叉，导致了“专利循环诉讼”[7]。这一过程给当事人

带来了高昂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

3.4 专利侵权纠纷背后当事人利益的多元化

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与从判决中得到专利是否侵

权的结果相比，当事人更关注利益的获得以及对企业

经营和发展的影响，部分当事人更倾向于在非公开的

调解、谈判中，寻求利益最大化，开拓更大的合作空间。

而随着促进和解过程的推进，当事人双方从侵权行为、

权利价值等方面存在巨大认识差距，到分歧逐渐缩小，

潜在的合作可能性也逐渐增加。

以专利交叉许可为例，很多技术领域已存在大量

专利，企业在研发生产中，无法绕开其他企业的专利，

通过调解双方可开展交叉许可和技术合作等战略合作，

减少交易成本，实现企业间技术互补，提高对他人专

利权侵权的风险应对能力，在以专利合作的基础上，

实现多层面的双赢。

3.5 专利侵权纠纷对产业发展影响较大

专利侵权纠纷已成为企业市场、地位竞争的重要

手段。由于专利与标准结合，信息通信领域发生了众

多专利战，欧美通信巨头普遍起步较早，掌握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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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专利，制定相应标准，获得市场垄断优势。一直

到 5G 时代，华为等企业才在 5G 通信标准制定中拥有

话语权。近期，国内空调产业龙头企业专利大战也较

为激烈，格力、美的、奥克斯在北京、广州、宁波、苏州、

杭州等多地法院开展了专利侵权诉讼，并纷纷对针对

相关专利开启了无效宣告。一方面，专利战对推动技

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以调

解的方式“和平”解决一些专利侵权纠纷，促进市场

参与者合作，对新技术运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也有

好处。

然后，也应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专利纠纷都适合

于调解等方式化解，一些侵权认定较难，侵权金额较大，

对当事人影响较大的纠纷，当事人更倾向于通过司法

判决解决争议。

4 专利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

4.1 探索建立更全面的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

在推进专利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各国都在寻求

发挥行政调解的作用，力求减少诉讼纠纷，有别于审

判程序灵活解决专利纠纷。目前，我国专利纠纷行政

案件以调解书结案的并不多。行政调解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除了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8]，还因为

行政调解的功能定位，我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调解主

要为行政执法行为的一部分，认定侵犯后，对赔偿数

额进行调解。

目前各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快速维权中心

承担了部分专利行政调解的工作，这些机构为国家知

识产权局批准设立的公益类服务机构，主要职能为维

权而非调解，机构编制性质不确定，经费、人员组织

等方面的保障也不明确 [9]。

与行政执法强调专利保护，维护公共利益不同，

行政调解作为行政机关居中参与的一种行政服务行为，

其核心为服务，本质上仍然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

专利纠纷特征决定了纠纷的复杂性和当事人目的、利

益的多元化，不仅限于赔偿数额调节。我国在探索专

利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应充分利用政府公信力和专

业性，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探索完善行政调解服务功能，

灵活的解决当事人纠纷，形成我国知识产权领域行政

调解特色，满足社会治理需求。进一步，专利行政部

门可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附属机构，确定调解服务范

围，明确调解服务工作指引和程序。

4.2 发展商业性专利纠纷调解机构

不同于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专利侵权纠纷调解

更多的属于商事纠纷调解范畴。民间调解机构，特别

是商业性机构在调解纠纷时的独立性是当事人选择的

重要原因。商业性专利纠纷调解机构可充分遵从当事

人意愿，以实现当事人多元化利益为核心，设计调解

制度、程序以及调解员选择，调解过程严格保密，调

解进程和调解结果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中。

由于专利纠纷的技术、法律、市场等因素复杂

性，调解过程中需要经验丰富、知识丰富的资深调解

人员，投入大量精力，关注背景因素和关联事项，掌

握调解技巧。人民调解委员会、非营利性调解机构人

员主要为兼职，提供免费服务。根据 2018 年上海市虹

口区司法局、区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于开展知识产

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人民调解员办案补

贴根据调解协议以计件形式发放，每成功调解一件纠

纷，补贴 20 元至 500 元不等；重大纠纷每件补贴 1000

元。中国专利保护协会于 2017 年设立的知识产权纠纷

人民调解中心，招募了近两百名兼职调解员，包含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及技术专家、法律专家、专利审查员等。

与人民调解委员会、非营利性调解机构相比，商业性

调解机构能够更好的聘用资深调解人员，专注于职业

调解员培养和培训，体现调解员价值。

商业性调解机构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形成不进入

行政、司法程序的独立、第三方解决途径，使企业将

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首要选择之一。在市场化运作中，

商业性专利纠纷调解机构通过获得市场认可后，能具

备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形成商业规则和行业标准。

以美国 JAMS 公司为例，JAMS 吸引了退休法官、

专职律师作为“中立第三人”，全职从事纠纷解决工作。

JAMS 的调解为协助谈判过程，中立第三人每天收费

大多都在 5000 美元以上。由于其专业能力、丰富经验，

以及较高的调解成功率，JAMS 在美国以及国际上逐

渐建立起一套调解、仲裁规则与程序，并不断将其规

则和服务植入到本国乃至国际民商事领域。目前，跨

国公司已将调解、仲裁等 ADR 作为解决国内、国际争

端的首要手段。可以预见，ADR 也将成为解决专利纠

纷重要解决手段。商业性调解机构发展，将使我国企

业在解决国内、国际专利纠纷中掌握主动性。

4.3 提高专利纠纷调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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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纠纷案件渐趋专业化、新型化、疑难化、复

杂化。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公司之间频发的专利交叉

许可等现象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专利和标准更

加紧密的结合以及专利纠纷涉及多方当事人的情况，

将使专利侵权纠纷解决、专利许可谈判等问题更加复

杂和困难。

跨领域专利纠纷将更加突出。例如由于物联网技

术普及，医疗健康、生产制造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的设

备和产品通过物联网连接后，必将带来基础信息技术

产业与应用产业之间的跨领域专利纠纷。与信息技术

领域可以通过专利交叉许可解决专利纠纷不同，这类

跨领域专利纠纷难以解决。日本专利厅在处理日本汽

车业面临的物联网相关专利纠纷时就指出物联网技术

将带来新的专利权问题。

完善专利纠纷调解机制应着致力于提高解决纠纷

能力，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一方面培育专业调解机构

和优秀的调解人员，重视纠纷中的行业背景、市场背景，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建立涉及产业

发展的重大专利纠纷调解机制，加强对此类纠纷的监

督与约束，防止权力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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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erfection of Patent Dispute Mediation System in China
SUN Juan1, YANG Yiq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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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number 
and complexity of patent disputes,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Due to the uncertainty and replicability of 
rights in patent disputes, the high time, opportunity and capital cost of litigation channels, the diversifi ed 
interests of parties and the great infl uence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ed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solve patent disputes.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s patent dispute mediation mechanism to improve 
constantly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patent dispute administrative mediation 
system, developing commercial patent dispute mediation institutions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patent 
dispute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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